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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维护机制研究

———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的证据

张元鹏　陈　阳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惩罚机制是一个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国家通行的第三方惩罚或个体间相互惩罚

不同,我国多数情况下实施的是将惩罚权赋予一定权威者的集中式惩罚.本文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中式

惩罚与合作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机制对合作水平的提升效果具有显著差

异:任命方式下惩罚机制会显著提升合作和福利水平,但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惩罚毁灭性”特征;而当选举产生

时,虽然领导者具有较强的“榜样效应”,但其“惩罚效应”对合作水平提升没有显著效果.惩罚机制效果的差异

可能是由两种产生方式下领导者拥有的惩罚动机与机会、惩罚力度以及惩罚威胁可信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

的.本文的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完善,加快企业和行业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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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合作一直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尤其是在竞争激烈、谋求共赢、提升全社会的

福利水平的今天显得格外重要.而惩罚制度作为一种维系公共管理领域内合作水平的方式被广泛地

运用在集体活动或国家社会治理决策过程中.现实中具体实施的惩罚机制主要有两种:正式惩罚制

度(即官方或政府出面的治理)和非正式惩罚制度(即由个体出面,基于合作意愿的个体间治理)[１].
非正式惩罚制度作为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具体实施方式上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分散

式惩罚和集中式惩罚.分散式惩罚中的个体是对等的,组内的个体之间可以互相惩罚;而集中式惩罚

则是将惩罚权力集中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部分或者单一参与者手中,由其代替集体实施惩罚,这在现

实中广泛存在于类似俱乐部性质的组织或者我国的各种行业自治协会中.
现实中惩罚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要有实施惩罚的执行主体.目前相关文献

对惩罚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散式惩罚中的“同侪惩罚”和集中式惩罚中的“第三方惩罚”两类主

体.但是,在这些执行主体的选择上,一些学者经过观察和归纳得出了以下结论:在很多真实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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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并不是由利益无关的第三方来实施惩罚,尤其是对于具有俱乐部属性的公共品,引入第三方

惩罚或许会更加不方便;如果是由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进行惩罚,往往也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享有惩罚的

权力,惩罚执行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被交付在特定的一位成员手中[２].但是,当惩罚权交给组织中

的某一成员时,我们就会面临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位具有惩罚权的成员是如何获取惩罚权的?
选举产生还是集体指定? 尤其是不同方式产生的惩罚执行主体是否会影响惩罚制度的效果? 是否会

导致其采取不同的惩罚决策? 这些不同的惩罚决策对合作水平会产生何种影响?
当前理论界对集中式惩罚及其与合作关系的文献大多集中于考察由利益无关的第三方来执行惩

罚,对惩罚主体为集体内的某一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较少,以及不同方式下产生的惩罚执行主体对惩罚

效果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中式惩罚对合作的影

响,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实验结果,对于今后加强和完善我国各级组织的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

义.具体来说,本文在经典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中设计了两种惩罚者(或称为领导者)的产生环节:任
命产生领导者和选举产生领导者;然后,研究惩罚机制的引入对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产生的影响,特
别是对比分析两种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机制效果的差异及其原因;最后结合我国当前社会治

理制度建设和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具体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描述实验设计的具体细节;第

四部分为实验结果及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集中式惩罚与合作水平的关系

自Fehr和 Gächter(２０００)首次在标准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中引入惩罚阶段以来,多数惩罚机制

设计都属于分散式同侪惩罚,即群体中每个个体都具有惩罚权力,个体之间可以进行相互惩罚[２][３].
但是,O’Gorman等(２００９)在文献中指出,分散式惩罚在实际执行中容易出现协调问题,组内个体在

选择被惩罚者时往往由于缺乏沟通协调或信息偏差而对一些个体的惩罚过少或过多,从而降低了社

会效率.比较而言,集中式惩罚更能明确惩罚程度而且不存在组员之间的协调问题.O’Gorman等

(２００９)在实验中进行了三种不同的设置:无惩罚组、分散式惩罚组和随机任命单一惩罚者组.研究发

现,单一惩罚者组中被试期间合作能够持续维持下去,并且合作水平不低于分散式惩罚组的合作水

平.由于单一惩罚者会关注如何能够使集体利益最大化,从而可以减小效率损失,使集体的平均收益

更大[４].Carpenter和 Matthews(２００９)以及Leibbrandt和LopezＧPerez(２０１１)等文献也通过一系列

的公共品博弈实验验证了集中式惩罚可以显著提升个体的合作水平[５][６].因此,根据本研究的实验

设计和以往文献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１:实施集中式惩罚可以有效提升整体组织的合作水平.
(二)领导者产生方式与集中式惩罚效力的关系

以往文献对于集中式惩罚的研究多集中在惩罚主体为利益无关的第三方上,本文试图研究当惩

罚主体为集体中利益相关的某一参与者时,集中式惩罚的效果如何,这就涉及这个利益相关的惩罚主

体如何产生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各种组织中,领导者(也可称为惩罚者)主要有任命(Appointment)
和选举(Election)两种产生方式,而且这也是受到研究者关注最多的领导者产生方式.由于不同组织

的领导者产生机制和运作特征不同,导致他们的管理效率和合作水平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的影响

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榜样效应和惩罚效应.对于领导者先行而产生的“榜样效应”问题,多数文

献都在其实验中发现领导者对跟随者的合作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自由选举的领导机制会比外部任

命的领导机制对合作水平产生更大的提升效果[７][８].
但是,如果领导者被赋予一定的惩罚权力,其对集体组织的合作水平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BalＧ

dassarri和 Grossman(２０１１)通过在乌干达进行的田野实验结果表明,与随机任命领导者的情况相比,
由投票方式产生的领导者进行集中式惩罚会带来更高的合作水平,原因在于投票机制可以保证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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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权威性,且会让所有被试意识到该领导者是值得信任的,另外,还可以增加被试跟随领导者行

事的责任,但在他们的文献中,领导者一旦被决定,就不再参与接下来组内的公共品自愿供给[９].
与Baldassarri和 Grossman(２０１１)的研究结果不同,Grieco等(２０１７)在实验中引入将最高贡献

者作为惩罚者的制度,经对比发现,选举方式产生的惩罚者并不能显著地的影响合作水平,但是将最

高贡献者任命为惩罚者则会显著提高组内的合作水平[１０].
由此我们看到,不同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导

致的惩罚效果是不同的.依据我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状况,本文在实验中设置了两种领导者产生方式:
任命产生和选举产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２(a):选举产生领导者会由于其较大的“榜样效应”而挤出其“惩罚效应”;
假设 H２(b):任命产生领导者会由于其带有较强“惩罚威胁预期”而使得其比选举产生的领导者

拥有更大的“惩罚效应”,但其“榜样效应”未必显著.
(三)“二阶搭便车”与惩罚效力的关系

实际上,惩罚机制能否发挥促进合作的效力主要取决于领导者是否会积极地利用私人惩罚的机

会,并对搭便车行为或违规行为实施充分的惩罚[１１].然而,在促进合作问题上实施的惩罚并不是一

道“免费的午餐”,相反它是一种再生的公共品.这是因为虽然通过对损害合作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惩

罚使得集体利益得到提高,但却同时也使惩罚者除了承担时间、精力以及各种货币化成本外,还会面

临被惩罚者报复的风险[１２].因此,出于上述这些因素的考虑,惩罚者可能在实际中拥有惩罚权但不

实施惩罚,从而产生“二阶搭便车”的行为.当一个群体中全部或大部分由不实施惩罚的“二阶搭便车

者”组成时,就会引起惩罚效应消失,最后导致群体合作的瓦解.
但是,现实中为什么还会有实施惩罚的现象发生呢? Fehr和 Gächter(２０００,２００２)以及Falk等

(２００５)根据其实验结果提出两种原因:一是即使惩罚并不能为自己提供未来的预期收益,但也有被试

会基于利他偏好而愿意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搭便车者,此时的惩罚被称为“利他惩罚”(AlＧ
truisticPunishment)[３][１３];二是惩罚实施的情感动机说,即惩罚者出于对那些搭便车者或者合作能

力不足者有不满情绪而采取了惩罚[３][１４].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惩罚的预期威胁性大大提高,从而

导致被试在实际决策中提高公共品自愿捐献额,维持较高水平的合作.
惩罚机制并不总是在促进合作中具有乐观的正向效果,这是因为有时惩罚者不仅会针对搭便车

者,还可能针对合作者进行惩罚,这种针对合作者所实施的“反向惩罚”显然不利于维系社会合作,因
此被称为“反社会惩罚”(AntisocialPunishment).集中式惩罚中是否会存在“反社会惩罚”呢? 我们

认为,反社会惩罚是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惩罚行为作为一种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中的二阶策略性

行为,会受到被试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即领导者发现惩罚对象的捐献额与自己的捐献额或小组平

均捐献额有较大偏差,影响到收益公平时就可能对公共品捐献额较高的人进行“反社会惩罚”.
基于上述各种影响惩罚效应发挥作用的因素考虑,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３:拥有惩罚权的领导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二阶搭便车”和“反社会惩罚”等行为.

三、实验设计和相关参数设置

(一)公共品博弈实验室的理论框架

本文实验以Isaac和 Walker(１９８８)所做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的实验模型为基础,并在此基础

上加入领导者产生环节及其惩罚环节[１５].公共品自愿捐献的基础模型通常会假设在一个有n个人

参加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中,每个人初始拥有e元财富值(通常叫做实验币),而且在财富安排上每

个人都有一个私人账户和一个由n个人共同拥有的公共账户.决策时,某人i可以把其拥有的e个

实验币中的一部分,比如ci(即０≤ci≤e)个实验币,自愿捐献到公共账户中.这样,n个人决策以后,

公共账户中即有∑
n

i＝１
ci 个实验币,这些财富可以自我增值,比如增加β倍,增值后公共账户的财富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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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个人之间进行均分.因此,某人i在一个实验期结束后可获取的收益(payoff)为:

Ri＝(e ci)＋β
n∑

n

i＝１
ci (１)

式(１)中,Ri 表示某人i在该期中获取的总收益,β/n表示个人向公共账户进行捐献后的单位捐

款额的回报率,且要求１＜β＜n,即０＜β/n＜１.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因为∂Ri/∂ci＝ １＋β/n＜０,则
这一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的纳什均衡解是ci＝０,其意为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中每个理性人最优决策

是采取“完全搭便车”策略,不向公共账户捐献任何财富.但是,我们也看到∂∑n
i＝１Ri/∂ci＝ １＋β＞０,

这意味着,如果从集体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的话,每个人只有采取合作策略,增加其捐献水平才会对

集体最有利,且当ci＝e时(即把其全部财富都自愿捐献出去)集体利益达到极大值.这就是著名的

公共品自愿供给问题的“囚徒困境”.
为了方便本文的实验结果与相关文献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本文所采用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模

型的相关参数基本与Isaac和 Walker(１９８８)一致[１５].实验中所有被试开始决策前都会收到e＝２０
个实验币,每个小组４人(即n＝４),单位捐献额的回报率β/n＝０．４.每个被试在每期实验中所要做

的决策就是从这２０个实验币中拿出一部分(当然也可以是０或全部)自愿捐献到公共品账户中.这

些捐献后的回报总额将在所在小组的４个人之间平分.
(二)实验的组织、被试选择及其报酬激励

本文实验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和１１月５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科学实验室共进行３场公

共品自愿捐献实验① (以下分别称为实验一、实验二和实验三),其中实验一共有３２人参加,实验二有

４０人参加,实验三有２４人参加,全部实验共计９６人参加.这３场实验在实验环境、流程设置等方面

均无差异,而且我们对这３场实验的公共品自愿捐献水平是否服从同一分布进行了 KruskalＧWallis
检验,其结果表明这３场实验数据服从同一分布(p＝０．１５７１),因此本文可以将这３场实验得到的数

据合并使用.
实验选取的被试均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在读学生.所有被试均自愿报名参加,且他们之前没

有参加过类似的实验项目.在每场实验开始之前,主试人均会详细介绍实验流程和收益的计算方式

等内容.被试会被告知他们在实验中的决策将决定本次实验中所能获取收益的多少,该收益最终会

被换算成所修课程的成绩或者现金报酬.
(三)实验程序和相关参数的设置

实验目的在于考察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集中式惩罚对合作的影响.因此,实验设计了３个实

验局,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中各实验局说明

实验局 期次 是否有领导者 领导者产生方式 是否惩罚

无领导无惩罚的基准实验局(NL×NP) 第１~５期 无 无 无

有领导者无惩罚的实验局(L×NP)　
第６~１０期 有 任命产生 无

第１１~１５期 有 选举产生 无

有领导者有惩罚的实验局(L×P)　　
第１６~２０期 有 任命产生 有

第２１~２５期 有 选举产生 有

各个实验局的具体内容介绍如下:

１．无领导无惩罚的基准实验局(简称 NL×NP).该实验局是作为其后各个实验局的基准控制实

验而设置的.实验中被试４人一组被随机分组,并进行５个期次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决策.每一期开

始时,每名被试均有２０单位的初始财富,其后他们各自独立地将其拥有的２０单位财富在个人账户和

公共账户间进行分配,公共账户中每单位捐献的回报率为０．４.每期实验结束时,被试将看到本期小

组成员的捐献总额和自己的本期收益.该实验局既无领导产生又无惩罚的存在,属于单一阶段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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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

２．有领导者无惩罚的实验局(简称L×NP).该实验局设置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考察领导

者的榜样效应对合作水平的影响;其二是作为将来考察集中式惩罚效果的基准.在这１０个期次实验

中领导者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任命产生和选举产生.前５个期次是任命产生领导者(简称任命产

生),即在５个期次的实验中,每期期初由计算机代主试者随机任命小组内一名成员作为领导者,然后

由该领导者进行自己的捐献决策,小组内的其他３名组员在观察到领导者捐献结果后再进行自己的

捐献决策;后５个期次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领导者(简称选举产生),即每一期开始时,小组内的每位

成员根据其他被试以前各期的捐献表现自由投票选举领导者(首期根据基准实验局数据),小组４名

组员中得票最高者即成为该期的领导者(如果出现得票相同的情况则由计算机任命决定领导者).领

导者一旦被选定,同样也由领导者进行自己的捐献决策,小组内其他组员看到领导者的捐献结果后再

进行自己的决策.

３．有领导者有惩罚的实验局(简称L×P).在该１０期次实验中领导者的产生方式与“有领导者

无惩罚的实验局”完全相同,即同样有两种领导者产生方式:任命产生和选举产生.但该实验局的不

同之处在于该实验局中的领导者在获取领导权后还具有一定的惩罚权:即可以依据组内成员当期的

合作态度与表现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惩罚.
在领导者实施惩罚之前,小组成员对是否允许领导者在本期实施惩罚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可以惩

罚后,领导者再实施惩罚.惩罚机制具体规则为:领导者本期每惩罚一名组员,被惩罚者会在其最后收

益中减去２单位的收益,相应地惩罚者自己也要付出１单位的代价.当然,如果当期表决结果为不允许

领导者实施惩罚,则当期的决策及被试的收益情况就与“有领导者无惩罚的实验局”的情形完全相同.

四、实验结果与假设检验

(一)集中式惩罚机制是否促进合作水平的提高

１．从总体角度看集中式惩罚的效果及其对合作的影响.首先,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惩罚设

置前后被试个体捐献额的表现看,有惩罚的实验局(即第１６~２５期)的个体平均捐献额(９．３９５实验

币)大于无惩罚实验局(第１~１５期)的平均捐献额(６．９９６实验币),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MannＧ
Whitneytest:z＝ ７．４１２,p＝０．００００),上述结果表明惩罚机制从整体上促进了合作水平的提高.

其次,如果进一步比较领导者存在条件下无惩罚实验局(第６~１５期)和有惩罚实验局(第１６~
２５期)下全体被试平均捐献额,如表２所示,我们发现惩罚机制的引入确实能显著提升被试的合作水

平(z＝ ７．４１２,p＝０．００００).上述结论和已有的一些研究惩罚效果的文献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１６][１７],
由此,本文假设 H１得到验证.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表２ 不同实验局下被试捐献额的统计性描述结果

领导者产
生方式
设置

样本
(１)无领导且无惩罚
实验局(NL×NP)

N＝４８０

(２)有领导且无惩罚
实验局(L×NP)

N＝９６０

(３)有领导有惩罚
实验局(L×P)

N＝９６０

(４)(NL×NP)&
(NL×P)

均差检验:
榜样效应

(５)(NL×P)&
(L×P)

均差检验:
惩罚效应

任命组

全体

N＝４８０
５．２６３
(４．０５)

５．６８３
(５．０２)

９．７７７
(６．６２)

z＝ ０．２５９
p＝０．７９５５

z＝ １１．８４６
p＝０．００００

追随者

N＝３６０
５．２６３
(４．０５)

５．２１７
(４．８６)

９．０８１
(６．６６)

z＝１．３０１
p＝０．１９３４

z＝ ９．０９２
p＝０．００００

选举组

全体

N＝４８０
５．２６３
(４．０５)

１０．０４２
(６．６５)

９．０１３
(７．７５)

z＝ １１．２００
p＝０．００００

z＝２．４１１
p＝０．０１５９

追随者

N＝３６０
５．２６３
(４．０５)

９．２５３
(６．５９)

７．９８９
(７．６５)

z＝ ８．５９２
p＝０．００００

z＝２．８７７
p＝０．００３９

　　注:括号中为方差,N值表示所在实验设置的观察值.

结论１:(１)总体而言,领导者通过实施集中式惩罚可以有效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中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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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水平.(２)不同领导产生方式下惩罚机制对合作水平影响的效果分析.如表２所示,在任命产生

领导条件下(即任命组)的全体被试在无惩罚实验局的平均捐献额为５．６８３,而在有惩罚实验局中平均

捐献额显著提升至９．７７７,经检验表明任命组中实施集中式惩罚对合作具有显著正向“惩罚效应”(z＝
１１．８４６,p＝０．００００).但是,如果从“榜样效应”的角度看则是另一番景象:任命组中领导被选定后所

引起的平均捐献额(５．６８３)与基准组无领导时的平均捐献额(５．２６３)之间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任命方

式产生的领导者对其他追随者并没有显著的“榜样效应”.
然而,选举产生领导者条件下(即选举组)惩罚的引入却出现相反的结果.如表２所示,选举组中

领导者被选定后所产生的平均捐献额(１０．０４２)与基准组无领导时的平均捐献额(５．２６３)之间有显著

差异,这说明组内成员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者具有显著“榜样效应”.但是,选举组中惩罚机制引入后

全体被试的平均捐献额由１０．０４２降低至９．０１３,且在５％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p＝０．０１５９).这说

明由选举产生领导者实施集中式惩罚时具有负向的“惩罚效应”,不能有效提高集体的合作水平.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任命组领导者实施集中式惩罚要比选举组领导者具有更强的“惩罚效应”,这

一点与 Grieco等(２０１７)的研究结果类似,也使得假设 H２(b)得到验证[１０].但是,选举组领导者的

“榜样力量”比任命组领导要更大,具有更强的“榜样效应”,这与Stefan 等(２０１０)、Jack和 Recalde
(２０１５)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从而验证了假设 H２(a)[８][１９].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２: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惩罚效果:(１)选举领导者比任命领导者对其追随

者的合作水平产生更大的“榜样效应”;(２)任命领导者比选举领导者产生更大的“惩罚效应”.
(二)集中式惩罚机制与集体合作之间关系的微观机理分析

上文分析中,我们发现集中式惩罚在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对合作水平的影响效果有相当大的

差异,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结果呢? 这是因为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集中式惩罚运作的机理和领导者

实施惩罚的动机的差异而引起的.图１描述了任命组和选举组这两种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博弈的

微观机理的运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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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集中式惩罚博弈的运作机理

按照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无论追随者还是领

导者,他们在实施某项决策时都只会在意其自身

收益的大小.如图１(a)所示,在任命产生领导者

情况下,无论这种任命是上级任命,还是集体内部

的轮流坐庄,领导者的产生都不受追随者的利益

权衡的影响,因此,任命组领导者的惩罚决策就只

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和上级的要求.这样,领导者

在惩罚决策阶段,其首要考虑的是自身利益是否

受损(比如承担惩罚成本或受到威胁报复等),如果其获取的利益小于其付出成本的话,就会产生公共品

惩罚实验中的“二次搭便车难题”[１８][２０].相对来说,在单向惩罚博弈中任命组的领导者更加在乎的是能

否完成上级的监管和自身的惩罚责任,因而其有较强的“惩罚效应”.但在领导者和追随者和关系上,任
命领导者不需要迎合追随者的诸如“网开一面”而“不惩罚”诉求,也不害怕对未来其领导生涯产生直接

的利益影响,因而任命组中领导者的“榜样效应”就会减弱,对合作水平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是,与任命组相比,选举产生领导者方式下的惩罚决策机理就有所不同.如图１(b)所示,在由

追随者采取自由选举办法通过内生方式产生领导者的情况下,博弈的第一阶段就是所有被试都依据

各个“领导候选人”以前的自愿捐献公共品的表现来进行投票,这就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榜样

力量”,只有那些“以身作则”,对集体合作水平有促进和带动作用的被试才有可能当选为领导者,因而

选举组领导者“榜样效应”会相对较强.但是到了惩罚阶段,惩罚决策除了受到与任命组一样的“二次

搭便车”影响外,选举组领导者可能还会考虑到如果进行较大幅度的惩罚,会影响追随者将来投票选

举自己当领导的动机,也就是说领导者也会考虑自己实施惩罚后被报复的可能,这些因素会影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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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惩罚效果,从而导致选举组情况下惩罚对合作水平的影响有限,而且可能存在负效应的现象.
基于上述我们对两种不同领导者惩罚机制运作机理的分析,下文我们将用实验数据来验证不同

惩罚机制在促进合作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和作用路径.

１．“二次搭便车”存在吗? 下文对两种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权表决与实施决策进行分析.
首先观察在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被试对是否惩罚的态度.图２表达了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领导

者和追随者被试对于是否同意领导者实施惩罚的投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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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被试对是否愿意惩罚的决策结果比较

从投票结果看,无论任命组还是选举组,领导者被试同意实施惩罚的人数要多于不同意人数,经
检验两种领导者选择同意的比例无显著差异(Pearsonchi２test,p＝０．６８８),这说明拥有领导权的被

试更愿意通过行使惩罚权来维护合作.而追随者则相反,追随者的不同意惩罚的人数大于同意惩罚

的人数,而且选举组追随者不同意惩罚的比例(即６０．５６％)要显著高于任命组追随者不同意惩罚的比

例(即５２．５０％)(Pearsonchi２test,p＝０．０２９),这说明同样面对解决公共品自愿捐献“搭便车困境”的
问题,任命组追随者中有更大比例选择同意其领导者实施惩罚,这一事实传递出了其组员对于合作的

正向信号[２１],而选举组的追随者更愿意让领导者通过“榜样效应”而不是“惩罚效应”来提高集体合作

水平,这与前述选举组的惩罚机制运作机理相符,且也为假设 H２的检验提供了佐证.
因此,与任命组相比,选举组中追随者更倾向于选择不允许惩罚的实施,结果直接导致了两组领

导者的最终惩罚机会不同.经投票表决,１２０位任命组领导者中有６９位领导者可以实施惩罚,占比

为５７．５％,而同样１２０人次具有惩罚机会的选举组领导者只有５２人次有机会实施惩罚,占比为

４３．３％,二者存在显著差异(Pearsonchi２test,p＝０．０２８).
按照集中式惩罚的运作机理,领导者拥有了惩罚权后,最后是否实施了惩罚呢? 经实验数据统

计,任命组中拥有惩罚机会的６９人次领导者中最终实施惩罚的有１７人次,占比２４．６４％,选举组中有

惩罚机会５２人次领导者中有１３人次实施了惩罚,占比２５％.经Pearsonchi２检验两种领导者选择

方式下领导者实际惩罚比率无差异(p＝０．９７１),这说明无论何种领导者产生方式,多数领导者(约占

７５％以上)虽然拥有了惩罚权,但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并不愿意真正实施惩罚,从而存在严重

的“二次搭便车问题”,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H３.

２．领导者为什么愿意“二次搭便车”? 下面分析惩罚决策对领导者收益的效果.作为理性经济

人,拥有惩罚权的领导者当其真正实施惩罚决策时会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实施对组内“搭便车者”的
惩罚可能会促进成员采取更多合作,从而会提升组内全体成员(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收益,这是有利的

一面;但另一方面,惩罚还会产生对领导者不利的影响,即领导者要为其惩罚决策承担相应的成本,甚
至还会受到其他成员的报复,因此就有可能产生二次搭便车的现象.

在实验中,惩罚引入后究竟能不能提升领导者自身的收益,既是分析领导者实施惩罚威胁的可信

性的重要条件,也是领导者实施惩罚的动机最后能否实现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下文将利用惩罚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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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领导者和追随者被试的收益变化情况,来分析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领导者惩罚获取利益的差

异及其对未来实施惩罚的影响.
如表３中第１行所示,在实施惩罚前全体领导者的平均收益为２２．８３４个实验币,但在实施惩罚

后领导者的平均收益为２２．７５７个实验币,经检验二者无显著差异(p＝０．８４５５),这表明从整体上,看
领导者在拥有惩罚权前后的收益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在惩罚决策中领导者是否有实施惩罚的

动机,以及是否有“二次搭便车”行为就值得深入分析.
　表３ 在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引入惩罚前后被试的收益变化及其差异检验

设置

总体样本

无惩罚
(１)

有惩罚
(２)

任命组

无惩罚
(３)

有惩罚
(４)

选举组

无惩罚
(５)

有惩罚
(６)

领导者 ２２．８３４
(４．０７)

２２．７５７
(５．１０)

２２．０１
(３．５１)

２３．４５２
(４．５６)

２３．６５８
(４．４２)

２２．０６２
(５．５３)

均值差异检验 z＝０．１９５,p＝０．８４５５ z＝ ２．５９９,p＝０．００９３ z＝２．６２３,p＝０．００８７

追随者 ２５．３４５
(４．５５)

２６．２９４
(５．２２)

２３．８７７
(３．６６)

２６．３４６
(４．８０)

２６．８１４
(４．８８)

２６．２４２
(５．６１)

均值差异检验 z＝ ３．４１９,p＝０．０００６ z＝ ７．３５４,p＝０．００００ z＝２．０６４,p＝０．０３９０

全体样本 ２４．７１８
(４．５７)

２５．４１０
(５．４１)

２３．４１
(３．７１)

２５．６２３
(４．９０)

２６．０２５
(４．９６)

２５．１９７
(５．８７)

均值差异检验 z＝ ２．９３６,p＝０．００３３ z＝ ７．５０４,p＝０．００００ z＝２．７９１,p＝０．００５２

　　注:均值差异检验均为 MannＧWhitney检验,括号内数值为方差.

对比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收益变化的情况就会发现有不一样的结果.如表３所示,任命组领

导者在有惩罚期次中的平均收益要显著高于无惩罚期次(p＝０．００９３),但选举组领导者的平均收益在

引入惩罚后反而显著降低(p＝０．００８７).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任命组中领导者的惩罚预期是可信的,
其有强烈的惩罚动机,因而会产生正向的惩罚效果,但是,选举组中领导者的实际收益因为惩罚决策

而下降,由此说明其惩罚威胁不可信,将会产生负向惩罚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３:惩罚前,任命组领导者比选举组领导者有更多的惩罚机会.惩罚后,任命组领导者和追

随者的收益均显著提升,但选举组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收益均显著下降,这进一步预示着任命组领导者

比选举组领导者的惩罚威胁更加可信,因而有更强的惩罚效应.
(三)“惩罚效应”稳健性分析:不同领导产生方式下惩罚力度与惩罚效果的跨期动态分析

领导者一旦获取了惩罚权,就可以对其他被试实施惩罚决策.这种惩罚一方面体现在领导者对

其他追随者被试的惩罚次数上,这是一种惩罚力度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惩罚最终要体现在对小组

中搭便车者等不合作行为的鞭策上,使其走入合作的轨道,这主要体现在惩罚后被试者个人捐献额的

跨期动态变化上.

１．领导者的惩罚力度及其表现.任命组中１７位领导者共对２４名追随者实施了惩罚,其中有１
位领导者同时惩罚了３人,５位惩罚了２人和１１位惩罚了１人.在选举组中,１３位选举组领导者共

惩罚了１９名追随者,其中７位惩罚了１人,６位惩罚了２人,但没有同时惩罚３名追随者的领导者.
因此,从惩罚力度上看,任命组领导者要比选举组领导者要大些.换个角度,图３展示了在不同水平

的捐献额下被惩罚追随者的人数的对比情况,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者是否存在“反社会惩罚”的现象.
从图３中发现,整体上追随者被惩罚的情况都发生在其捐献额低于１０个实验币的情况.这与一

般的理论预期基本相符.但是,在集中式惩罚实验中,也存在反社会惩罚的现象.具体来说,在选举

组被惩罚的１９名追随者中,有１人捐献额为１８,３人捐献额为２０,被惩罚者捐献额高于１５实验币的

概率为２１．０５％;而在任命组中２４名追随者中,只有１人的捐献额为２０实验币,其大多数被惩罚者的

捐献额均小于１３实验币.这验证了假设 H３,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反社会惩罚比率较高也是导致

选举组惩罚效果不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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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任命组和选举组被惩罚者人数统计对比情况

　　２．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效应的稳健性分析.根据上文分析,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领导

者的惩罚效应之所以存在差异,除了他们的惩罚动机不同外,还与不同产生方式下领导者的惩罚力度

和表现有关.下面借鉴 Masclet等(２００３)和 Tan(２００８)针对公共品捐献额动态跨期调整的研究思

路,就不同产生机制下领导者实施惩罚的表现及其力度对追随者个体捐献水平跨期变化的影响提出

如下回归方程[２１][２２]:

ct
j ct１

j ＝α＋β１periodt＋β２punished_or_nott１
j ＋β３punish_countt１

j ＋β４(ct１
i ct１

j )＋β５ct
lowest＋

β６ct
highest＋β７max{０,ct１

j ave_ct１
j }＋β８max{０,ave_ct１

j ct１
j }＋β９ave_ct１

j ＋

β１０leadercontrit
j＋γ１controlsj (２)

式(２)中,ct
j ct１

j 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了追随者j在t期相对于其在t １期公共品自愿捐献的

增量.punished_or_nott１
j 表示追随者j在第t １期是否被惩罚的虚拟变量,被惩罚取值１,否则为

０;punish_countt１
j 表示在t １期与追随者同组的领导者所施加惩罚的人数;ct

lowest和ct
highest分别表示被

试j在第t期是否是该组中个体公共品捐献水平最低(或最高)的个体,若是同组最低(或最高)取值

为１,否则为０;max{０,ct１
j ave_ct１

j }和 max{０,ave_ct１
j ct１

j }分别表示第t １期中被试j的个体公共

品捐献额大于(或小于)所在组的公共品捐献平均值时的偏离程度的绝对值大小;ave_ct１
j 表示追随者

j所在小组在t １期的组平均捐献额;leadercontrit
j 表示与追随者j同组的领导者在t期的捐献额,

controlsj 作为控制变量,代表被试j的所有背景参数及其个体社会偏好参数.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先把领导者在实施惩罚决策时面临的情况分为两种:即在t １期,领导者i

捐献额大于或等于追随者j捐献额(ct１
i ct１

j ≥０)和领导者i捐献额小于追随者j捐献额(ct１
i ct１

j ＜
０).然后,按照ct１

i ct１
j ≥０和ct１

i ct１
j ＜０两组样本数据来分别对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条件下追随

者个人捐献额的跨期调整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中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第一,分析不同惩罚机制下领导者的具体惩罚决策对追随者的个体捐献额跨期调整的影响.表

４模型１中解释变量punished_or_nott１
j 项系数β２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控制了期次效应条件下,如果

在上一期中捐献额低于领导者捐献额的追随者被实施了惩罚,将使本期追随者个体公共品捐献水平

产生正向的变化趋势,从而具有正的“惩罚效应”.至于模型３中β２虽为正,但不显著,也比较合理地

解释了理性领导者的惩罚原则:对比自己捐献多的追随者实施惩罚的可能小.但是,模型２和４中

punished_or_nott１
j 项系数β２皆不显著,说明选举组领导者“惩罚效应”无法得到实验数据的支持.这

些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２(b).
第二,分析领导者的惩罚压力对未来追随者合作行为的影响.模型１和模型３中解释变量punish_

countt１
j 系数β３皆显著为负,表明无论上期追随者的捐献额低于还是高于其小组领导者的捐献额,任命

组中领导者在上一期惩罚人数越多,即施加的惩罚压力越大,则本期追随者捐献额向下调整的幅度就

越大,这就是所谓的惩罚“毁灭性效应”现象.这一结果与连洪泉等(２０１３)的结论一致,即任命组领导

者稳定的惩罚预期会导致追随者合作意愿呈现增量递减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毁灭性效应”[２３].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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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对合作水平的跨期影响因素分析

被解释变量

组别

ct
j ct１

j (ct１
i ct１

j ≥０)

任命组
(模型１)

选举组
(模型２)

ct
j ct１

j (ct１
i ct１

j ＜０)

任命组
(模型３)

选举组
(模型４)

β１:periodt
０．６７８∗∗

(２．４５)
０．４５２∗∗

(２．２５)
１．２５７∗∗

(２．３４)
０．５６８

(１．３９)

β２:punished_or_nott１
j

４．２００∗∗

(２．０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６)
０．９１８
(０．２３)

３．３２７
(０．８３)

β３:punish_countt１
j

３．３４１∗∗∗

(４．３４)
０．９５８

(０．９３)
４．０４７∗∗∗

(２．９３)
０．４２５
(０．２９)

β４:ct１
i ct１

j
０．４３６∗∗∗

(６．３６)
０．０３４５
(０．４２)

０．７８９∗∗∗

(４．９９)
０．２１１
(１．２３)

β５:ct
lowest

１．５０８∗

(１．６５)
３．４０１∗∗∗

(６．６４)
２．１６１

(１．３５)
２．５３６∗

(１．９０)

β６:ct
highest

１．９８２∗∗∗

(４．９３)
５．４８５∗∗∗

(１０．８２)
４．４０８∗∗

(２．３８)
０．２９６
(０．２０)

β７:max{０,ct１
j ave_ct１

j } ０．６６８∗∗∗

(３．８０)
１．３７３∗∗∗

(７．７８)
０．２９１

(０．８８)
１．４４９∗∗∗

(５．７１)

β８:max{０,ave_ct１
j ct１

j } １．６０９∗∗∗

(４．１４)
０．７５３∗∗∗

(５．４５)
２．３６４∗∗∗

(４．３３)
０．２３８
(０．５８)

β９:ave_ct１
j

０．７３９∗∗∗

(３．５４)
０．６９７∗∗∗

(１１．２２)
１．２９２∗∗

(２．４２)
０．０６５３

(０．３１)

β１０:leadercontrit
j

０．７９４∗∗∗

(１６．８２)
０．５０４∗∗∗

(１０．１４)
０．２８９

(０．５９)
０．４６９∗∗

(２．２８)

γ:controlsj 是 是 是 是

α:constant ９．０７７∗∗

(２．０７)
１４．４１∗∗

(２．３７)
２１．０４
(１．５９)

０．８０８
(０．０７)

Observations ２４２ ２７７ １１７ １２６

这一现象在选举组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这种惩罚“毁灭性效应”在选举组不存在.
第三,本文实验数据还支持了领导者被试在惩罚决策中“厌恶不平等”偏好的存在.我们看到,解

释变量 max{０,ct１
j ave_ct１

j }项的系数β７在４个模型中均为负,而解释变量 max{０,ave_ct１
j ct１

j }项
的系数β８ 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这说明上期被试捐献额与其所在小组平均捐献额偏离值,与该被试

下一期捐献额变动幅度之间呈反向关系,这一发现与 Masclet等 (２００３)和 Tan(２００８)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那些以前比平均水平捐献多的被试有可能在本期捐献的更少,相反,那些以前捐献少的被试

本期有可能要捐献的更多,因此,所有被试都试图使其自愿捐献额接近小组集体的平均水平,这或许

是一种厌恶不平等偏好在公共品合作维护上的心理博弈体现[２１][２２].
第四,我们分析领导者“榜样力量”对合作水平的影响.表４模型２和４中解释变量leadercontrit

j

项的系数β１０皆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选举组领导者每增加一单位捐献额,就会导致其追随者

的捐献额大幅度的增加,这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选举组领导者都表现出明显的正向“榜样效应”;相反,
模型１和３中leadercontrit

j 项系数β１０有正有负,且显著性不一,说明在任命组中领导者没有显著稳

定的“榜样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２(a).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引入惩罚机制,着重研究了非正式惩罚制度

中的集中式惩罚对合作水平带来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将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和惩罚机制的效

果结合起来对集中式惩罚制度进行研究,分别讨论了任命产生领导者和选举产生领导者时集中式惩

罚机制对于合作水平的效果,并剖析了两种领导者在惩罚效应、惩罚威胁的可信度、惩罚决定、惩罚表

现和惩罚力度上的差异.这种针对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集中式惩罚机制的效应研究目前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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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较少,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实验结果,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虽然惩罚机制在总体上会促进集体组织中合作水平的提高,但是,不同领导者产生方式下

“惩罚效应”存在差异:惩罚可以显著提升任命组中追随者的合作水平,但对选举组追随者的捐献行为

无影响,选举组中领导者“榜样效应”对合作水平作用显著.
第二,选举组中领导者和追随者都有更高的比例不同意领导者实施惩罚,从而导致了选举领导者

具有更少的惩罚机会.但是,无论是选举组还是任命组中多数领导者(７５％)存在“二阶搭便车”的行

为,而只有２５％的领导者愿意承担成本来实施惩罚.
第三,任命组中领导者惩罚力度和惩罚威胁可信度高于选举领导者,这使得任命组领导者的“惩

罚效应”显著比选举组要强,但是,从惩罚效应的动态变化来看,任命组仍存在惩罚 “毁灭性效应”问
题,即领导者稳定的惩罚预期会导致追随者合作意愿呈现增量递减状态.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化和治理制度现代化,各级政府部门与组织的治理体

系及其制度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就是领导干部的合理选拔和建设完善的各级监督体系.本文通过实验

手段获取的有关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的关系的相关结论对于今后加强和完善我国各级组织的治理体系

有如下启示.
首先,要重视领导者的选拔方式在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中的作用.我国大多数组织的领导者

都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选拔的,虽然存在着其他选拔方式如自发性的行业协会,或在村一级地

方组织中采取村民自主投票选举领导者的制度,但此类选拔是我国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补充.而

且,我们应看到,产品造假、存在质量和安全问题等使得行业声誉受损的事件频发,这表明行业协会的

监管作用是有限的,而从村一级的自主选举领导者的实际情况看社会治理和监督管理效果也并不理

想.在一些村一级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党和政府的政策、路线和方针贯彻执行软弱,监督不力等

问题,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地方实际工作中被扭曲等,这些都说明,在我国

整体国民素质尚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者的办法可能存在选举方式的“惩罚

效应”低、对提高集体合作水平反而不利的问题.相反,在一些高级别的政府部门与组织中通过严格

的组织选拔和任命方式而产生的领导者,往往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监督治理等方

面就比较彻底和深入,而且相应群众的集体合作水平也比较高,这些都说明任命选拔领导者在我国有

比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其次,要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

国家乱.本文的研究结论正是上述说法的重要佐证:无论是任命制还是选举制产生领导者,集中式惩

罚机制都可以有效地提高集体的合作水平.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对社会上存在的“执法不严,违法不

究”的现象都保持高度关切,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往往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而最后

流于形式,这将极大地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地位.因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今后法治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并为我国国

家治理的现代化进行了顶层设计,为全面依法治国,实施有效惩罚和监督等治理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最后,对于本文实验中出现的惩罚“毁灭性效应”的问题,也给我们现实中的政府管理和监督工作

警示作用.除了要加强领导干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培养,以及依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

制度的监督,我们更要在实践中重视非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的建立,比如社会责任审计和利用互联网

平台的社会监督等,通过建立和完善这些非正式集中式惩罚制度,将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完善我国的

国家治理制度,充分发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体系的价值.
本文对集中式惩罚机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存在以下研究局限:第一,本文的分析只局

限于两种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效应的差异分析.若要完整和全面地分析集中式惩罚制度对合作的

影响,还需要在实验设置中引入更多的领导者选拔方式,比如轮流坐庄、高贡献者当领导等,以此来比

００１



较和选择更科学合理的惩罚机制.第二,在今后研究中可以在实验设置中把每期领导者绩效代入下

一期博弈中形成动态的惩罚—绩效互动机制,以此更加科学地考察不同机制下领导者的惩罚效应稳

定性和持久性结果.第三,未来我们可以扩大实验被试的样本量以及增强被试来源的多样性,以进一

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这些将是我们后续实验研究要探讨的方向和内容.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实验软件是基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研究所Fischbacher教授开发的ZＧtree实验软件系统(Fischbacher,
２００７)平台基础上二次开发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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